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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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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日报》陆超群 路余 余谷

房东在院子里烧树叶，确认烧成灰烬后出门。谁知“死

灰复燃”，烧毁停在灰堆上的他人小轿车。车辆保险公司赔

偿后向房东代位求偿，引发事故的“锅”到底该由谁背？日

前，慈溪市法院通报了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院中灰烬 引燃小轿车

2021年1月29日下午2点左右，家住庵东镇某村的老

吴（化名）将树叶和杂物在院子里集中焚烧。大概1个半小

时后，老吴认为火已经熄灭后离开了家。

当天下午4点，一辆小轿车熟门熟路地驶入老吴家偌

大的院里，驾车的是小金（化名），他的表亲就租住在老吴

家。这次过来，是帮表亲接送孩子放学的。

表亲有事耽搁了还未到家，所以在孩子下车后，小金没有

立刻掉头回去，而是坐在未熄火的车上等。几分钟后，小金下

车发现车底有明火，于是赶紧移动车辆，并拨打119报警。

经消防部门现场勘验，起火部位为小轿车的底部靠左

后侧区域；起火原因可以排除人为放火、车辆撞击、车内物

品自燃和发动机或电池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性，不可以排

除外来火源引发火灾的可能性。

小金向小轿车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同年3月16日，

双方签订机动车辆全损或推定全损定损协议书，核定损失

金额118360元，施救费580元，合计118940元。同月24

日，保险公司向小金支付了上述款项。小金签订机动车辆

索赔权转让书一份，同意将已取得赔偿款部分向责任方追

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代位向房东求偿

随后，上述保险公司起诉房东老吴，要求老吴赔偿保险

公司支出的保险理赔款11894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

2021年7月2日，慈溪市法院立案受理该案。

老吴对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成了本案的争议焦

点。“我在自己家里焚烧树叶，在确认树叶燃尽后离开，已经

履行了注意义务。车主擅自将车辆停放在我家院子里，我

没有安全保障义务。”老吴觉得自己很冤，“车主看到有灰

堆，仍把车子停在灰堆旁，停车后车辆未熄火，车主对事故

的发生应承担全部责任。”

据了解，小金的表亲已在老吴处租房多年，为方便出

入，院子的大门常年不关。平时，这位表亲自己的汽车就停

放在院中，包括小金在内的亲戚朋友来访时，也会将车子停

放在此。“被告在焚烧后离开时，未在焚烧物附近摆放注意

标识。”承办法官认为，被告作为房东，明知院子里可能停放

其他车辆，在焚烧树叶及杂物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法院判决 房东要担三成责任

那么，这起事故的发生都是房东老吴的“锅”么？

经查，事发当天是晴天，当时天色未暗，小金的小轿车

装有倒车影像，他从大门自西向东驾车驶入院子、倒车停放

时，理应注意到车辆停放位置附近有不同于地面其他颜色

的灰白色灰烬。车辆停放后，小金未将车辆熄火，亦未下

车，直至几分钟后，下车发现车辆冒烟起火，移动车辆后，使

用灭火器未能将火源扑灭。“老吴家的院子宽敞，能够停放

多辆汽车，小金作为驾驶员未尽注意义务，仍将汽车置放于

灰烬旁。”承办法官说，小金停放车辆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停

放后未及时发现事故，因此也存在过错。

至于过错大小如何划分，法院在综合考量后，酌定老吴

担三成责任。

法院认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

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

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被告

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理赔款的

诉请，在本院核准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保

险人赔付保险金后，第三者应在合理期限内给付赔偿金。

最终，法院判决老吴向保险公司支付35682元，以及以

35682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保险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日前，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南湖晚报》钱姬霞 彦明

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婚

时，双方对房产归属争执不下，将它赠与子女很多

时候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房产

往往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面对这种经济利益的

诱惑，一部分当事人出尔反尔，拒绝协助办理房屋

过户手续，甚至要求撤销赠与约定。日前，海盐县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10年，王先生与李女士在民政部门办理了

离婚登记，并订立《离婚协议书》一份，约定将两人

共同共有的房屋赠与儿子小王所有，小王随李女

士共同生活，但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过户时间。之

后，李女士与王先生协商房产过户事宜，但王先生

称要等儿子成年后过户。今年小王已满18岁，王

先生又称要等小王有独立经济能力后过户。

在多次协商未果，小王决定将父亲诉至法院，

要求配合过户。最终，海盐县法院支持了小王的

诉请。

法官介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屋赠与未

成年子女，不能等同于夫妻双方纯粹协议约定将

房屋赠与子女的情形。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

的条款，对协议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

按约履行，不能随意撤销。

礼品出现质量问题
送礼人应否担责？

《人民日报》金歆

王先生与张女士相识多年。一日，王

先生从正规网店购买了某品牌的茶叶送给

张女士。张女士收到茶叶饮用一段时间

后，身体出现不适。于是，张女士将茶叶

拿到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发现该茶叶

中违规含有某添加剂。张女士遂将王先生

诉至法院，要求王先生赔偿相关损失。王

先生辩称，茶叶是从正规店铺购买的，赠

送前他也特意检查了茶叶的保质期。

法院审理认为，在赠与合同法律关系

中，赠与人保证无瑕疵或者故意不告知瑕

疵，导致受赠人损失的，需承担赔偿责

任。而本案中，根据双方事实陈述，王先

生系基于二人情谊，出于善意从正规渠道

购买茶叶赠与张女士，赠送时茶叶尚在保

质期内，没有证据表明王先生明知茶叶有

问题却故意不告知张女士，因此，即便茶

叶某项指标可能存在问题并由此对张女士

造成侵害，也已经超出王先生作为普通人

的合理预见程度。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张

女士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赠与的

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赠与

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

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本案中赠与人是否应承担责任，

关键在于认定其是否明知礼品的瑕疵而故

意不告知。

法官认为，在社会人际交往过程中朋

友之间基于情谊关系赠送礼物，这种行为

通常具有无偿性、利他性等特点。因此，

法院对于赠送礼品一方是否存在过失的判

断标准，应参照普通人的合理注意义务水

平来进行认定。如果礼品质量问题已经超

出了送礼人的合理预见程度，在无其他法

律情形时，送礼人通常无需承担赔偿责

任。本案中，送礼人王先生礼品从正规渠

道购得，并查看了保质期，已经尽到合理

的注意义务，此时礼品再有瑕疵，已然超

出了其合理预见程度。因此，本案中赠送

礼物一方无需承担责任。

此外，法官提示，即使送礼方不需担

责，如果礼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给收礼一

方造成损害，收礼一方依然有权向产品的

销售方或生产方主张赔偿。

物业催讨物业费未果
能否关闭车辆门禁？

通讯员 童法

近日，刘先生被所居住的小区物业公司

告上法庭，要求他缴纳欠缴的物业费和滞

纳金。

原来，刘先生家因与隔壁浴场共用一

堵墙，家里楼道墙剥落严重，物业公司并未

处理好此事，刘先生便通过拒交物业费表示

不满。

物业公司通过电话等方式催讨物业费

未果后，关闭了刘先生的车辆门禁，使得刘

先生的车辆无法出入小区，这给刘先生的生

活造成了困扰。

经物调委调解，物业公司重新开启了门

禁，但催交物业费的事一直没有结果，物业

公司便将刘先生起诉到桐乡市法院。

法院认为，刘先生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物

业费；物业公司关闭车辆进出小区的门禁自

动识别功能属不当行为，物业公司应退还刘

先生已经缴纳的车位管理费（在刘先生需缴

纳的物业费中予以扣减）。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保供稳价

记者1月9日从天津市商

务局获悉，为应对疫情，天津

立即启动群众生活供给保障

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加大货源

组织并投放市场，切实保障天

津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目

前，天津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

新华社 王鹏 作

自家院里烧树叶留灰烬，引燃租户表亲小轿车
责任怎么划分，损失如何赔偿

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
父亲一再拖延，儿子诉至法院


